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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标因素和标准分因素
	分值
	评分标准

	价格部分(A1)
30分
	设备投标价
	30
	以满足采购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30
评标委员会认为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的报价，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其在评标现场合理的时间内(30分钟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投标人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技术部分
(A2)
51分
	设备技术参数
	51
	1、完全满足采购文件的技术要求的，计满分51分；
2、任何一项注“★”技术参数及商务条款出现负偏离或不响应的，视为无效投标；
3、注“▲”技术参数及商务条款为重要参数，每偏离一项扣5分。一般参数每偏离一项扣3分。
4、技术参数提供佐证证明材料(说明书复印件、检测报告复印件、实物照片或彩页并加盖投标供应商公章)，未提供视为不响应；技术要求响应缺漏项的，按负偏离扣分；所有条款无响应或负偏离≥6项即视为无效投标。
5、投标文件须对采购需求逐项响应，在技术偏离表中标注说明文件或说明材料所在页码或所在章节，未标注视为不响应。

	商务部分(A3)
19分
	售后服务及方案
	10
	1、根据供应商维修保养方案(包括但不限于：故障解决方案，维修人员派遣计划、日常保养方案及保养服务，进行打分，其内容全面、可行性强、描述细致、完全满足采购需求的得8分，每有一处内容欠完善、欠合理或不符合本采购项目特点和实际需求的扣2分，扣完为止；未提供计0分。
（欠合理或不符合指：非专门针对本项目设备或不适用本项目设备的情形、内容不完整或缺少关键点、套用其他项目方案、内容前后矛盾、存在歧义、混乱、不可能实现的情形等任意一种情形。）
2、质保期后维保方案 ：有维修方案和应急预案、维修人员费用和零备件价格清单，计2分，每有一项不满足扣1分，未提供计0分。

	
	产品业绩
	9
	投标人提供所投产品近三年内销售业绩证明材料(如合同、中标通知书等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每提供一份计3分，满分计9分，未提供不计分；




附件二：项目要求
1、▲能量主要分布的波长范围：2×102～25×103nm。
2、高度可调整，高度调节范围：不小于240mm（手动调节）。
3.、电源适应范围：AC 220V    50Hz （允差±10%）、 环境温度：5℃～40℃  、相对湿度：≤80%   、 大气压力：700hpa～1060hpa。
4、功率：750Ｗ（VA）。   
5.连续工作时间：连续运行，可连续治疗不小于72小时。  
6、▲辐射头分为左、中、右三个治疗区域，三区可独立治疗，也可联机整体治疗，一机多用，每区辐射强度1-9档可调；以适应不同面积深度的烧伤和创面患者。
7、▲辐射体可折叠，可水平、可旋转，具有六种角度治疗方式。
8、▲采用宽频电磁波谱辐射治疗，能耗低、效率高、波谱范围广，渗透力强，光子转化量大，辐射照度是普通红外线3.51倍；活化细胞，减少渗出，预防和控制感染，促进愈合和皮肤再生，提高免疫力。
9、由辐射架体和可移动座架两部分构成；移动落地式，移动轻便。
10、手动助力升降可调，便于调整治疗高度，操作轻便，锁止牢靠。
11、▲使用年限不小于8年（提供产品铭牌照片）。
12、 人性化流线型设计，美观大方，低电压智能化控制，轻触按键操作。
13、▲电磁波谱辐射治疗元件具备单独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提供核心治疗配件单独医疗器械注册证）。
14、无光辐射，对人体及眼睛无伤害；有倾倒断电安全保护功能。
15、▲有数码显示计时功能，可定时0~99分钟、长通、任意设定需要的治疗时间。
16、具有超温保护功能，当机体内腔温度超过预设临界值时，设备可自动停止运行。
17、具体锁机功能，防止非医护人员操控设备，造成不必要的医患纠纷。
18、适用于中小面积烧烫伤患者辐射治疗。

高效辐射烧伤治疗机配置清单
	序号
	名     称
	数量
	备    注

	1
	立杆
	1
	

	2
	支撑座体（底座）
	1
	

	3
	辐射架体（辐射头）
	1
	



★二.商务要求
1.设备生产厂家或投标供应商承诺设备免费质保期≥3年(设备验收合格后开始计算)，终身维护。在质量保证期内进行售后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
2.提供质保期后的服务承诺。
3.提供常用零配件价格清单。承诺质保期后提供更换零配件服务价格不超过清单价格。(凡经评委会认定主要维修配件价格过高或者异常的，有权作无效投标处理。)


附件三：
资格证明材料承诺函

一、我方在此声明：
（一）我方与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不存在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
（二）我方与参加本项目的其他供应商不存在控股、关联关系，或者与其他供应商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为同一人。
（三）我方未为本项目前期准备提供设计或咨询服务。
二、我方承诺（承诺期：成立三年以上的，为提交首次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前三年内；成立不足三年的，为实际时间）：
（一）我方依法缴纳了各项税费及各项社会保障资金，没有偷税、漏税及欠缴行为。
（二）我方在经营活动中没有存在下列重大违法记录：
1、受到刑事处罚：
2、受到三万元以上的罚款、责令停产停业、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暂扣或者吊销许、暂扣或者吊销执照的行政处罚。
我们已经认真核对和检查所提交的所有资料，全部内容真实、合法、准确和完整，我们对此负责，并愿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
供应商名称（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